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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额诉讼制度无论在普通法系国家，抑或在大陆法系国家，均已构成民事诉讼法体系不可

或缺之组成部分。各国法律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其基本理念及功能目标大致是趋同的，惟在程

序细节之设计上有所差异。鉴于此，我国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亦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在

探讨各国小额诉讼制度内涵和区别的基础上，对我国初设之小额诉讼程序作出进一步检讨和反

思，以期能对新程序之适用和完善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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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诉讼程序起源于美国，经由德国、法国、

英国、日本、我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借鉴和改

良，逐渐为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所吸纳。2012

年8月31日通过的新修改民事诉讼法中，我国于

简易程序一章中正式增设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

美国之小额诉讼程序，谷口安平教授曾言“迄今

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优秀的制度”Ll J，旨在设立

独立、便捷、低廉之新型诉讼程序以区分于正式、

复杂、昂贵之普通诉讼程序，试图以不同的理念和

方式填补普通诉讼程序因其痼疾所留下的缺口。

尽管各国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定位不尽相同，但其

基本理念及功能是一脉相承的。

一、基本理念

1．诉讼效率

诉讼效率对程序主体而言，意味着以最少的

时间耗费终结诉讼。小额诉讼程序在具体设计上

就是为了满足诉讼效率的要求，而各国通过对适

用小额诉讼程序之标的额与案件类型的限制，

“盖在维持小额案件之单纯化，以贯彻其简速解

决纷争之目的也”【2 J。

诉讼效率对法院而言，意味着以最快的速度

审结案件。案件的剧增、普通程序的繁琐、救济方

式的单一，这些都给法院带来难以喘息的重荷，也

对传统司法资源分配的格局产生压迫。就制度利

用的层面而言，程序利用者(即当事人)无法快

速、有效地启动民事诉讼程序，或者陷入诉讼程序

长期拖延的泥潭，这均是诉讼无效率的典型表征。

法谚有云：“迟到的正义即非正义”，在此意义上，

小额诉讼程序的趣旨就是透过诉讼效率之最大

化，从而使诉讼结果达到或者说最接近程序利用

者心中合意所认可的公平正义标准。

2．程序保障请求权

程序保障乃贯彻现代民事诉讼法之本质理

念，任何公民均应享有向司法机关请求救济并获

得裁判之请求权。对普遍的公民个人而言，微小

权利实际上是最接近公民并在公民现实生活中广

泛存在的，而司法机关常规所提供的正式程序囿

于司法资源之稀缺性往往牺牲微小权利的救济。

这导致众多微小权利的享有者(即普遍公民)因

长期得不到司法机关提供的程序保障，而对司法

制度产生疏远甚至不信任的心态。因此，程序保

障的内涵不仅仅在于程序规则之遵循、既定权利

之实现、法官司法权之独立，还在于司法大众化的

深入，亦即公民被广泛地赋予参与诉讼程序之机

会并在法院发表己见。

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正是为民众提供了可以

轻易接近、避免繁琐程序、节约诉讼耗费的人性化

程序，因此，小额诉讼程序正日益成为程序保障的

重要制度。另一方面，小额案件的处理也关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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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威的树立以及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所以

“法院用群众方便的诉讼程序和方法迅速解决大

量的小额诉讼案件，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能否

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

3．程序效益

诉讼程序的设计必定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司

法资源如何进行合理的分配，二是如何平衡当事

人在诉讼中的投入与支出。对小额微小权利的救

济必须要考虑这两个因素HJ。司法资源作为一

种稀缺资源，若以复杂而繁琐的普通程序来救济

微小权利，那么只会是对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

因此，基于程序效益的要求，对小额权利的救济应

当遵循费用相当原则，“所谓费用相当性原则是

指：在使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或由法官运作审判

制度之过程中，不应使法院(国家)或当事人(人

民个人)遭受期待不可能之浪费或利益牺牲，否

则显受如此浪费或牺牲之人即得拒绝使用此种程

序制度，此即费用相当性基本原理，应为制定或运

作程序制度时所遵循”15J。小额诉讼程序承载着

释放法官运作审判制度空间和赋予当事人充分程

序选择权的双重使命：一方面为司法资源的合理

配置提供程序设计，另一方面为当事人小额利益

的实现提供多元化手段。

二、实证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针对日益复

杂的民事诉讼程序纷纷进行了旨在简化诉讼程序

的改革【6J。小额诉讼程序的普遍设立就是其中

一项主要的立法措施。借鉴各国立法案例和司法

经验，我国亦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设立小额

诉讼程序。虽然小额诉讼程序之理念与功能一脉

相承，但各国在程序设计上的诸多不同之处，实值

研究。且对于我国新增设小额诉讼之司法状况，

自有征引参考之价值，兹就美国、日本、台湾地区

及我国新规定之立法例概述如下：

1．美国法

小额诉讼程序以美国为发源地，结合自身司

法环境和法治土壤，较普通程序与传统简易程序，

其特征甚多且众说纷纭。一般论者所分析之共同

特征，不再赘述，惟有独特之处，计有三点：一是小

额诉讼程序独立于一般简易程序。美国的小额诉

讼程序乃独立于一般简易程序之特别程序，“这

种诉讼程序由州初审法院执行，有时是在具有有

限金额管辖权的法院法庭”¨J。二是小额诉讼的

适用范围不限于钱债纠纷。要保证小额诉讼程序

简易便捷、迅速高效功能的发挥，自然须要从立案

受理标准上对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作出一

定限制。美国法对小额诉讼程序之适用范围的规

定主要限于金钱类别的债权债务关系，但亦可以

在一般侵权、邻里关系、租借纠纷中予以适用。例

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小额法院可以受理的典型案

件主要包括：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不动产业

主与承租人和债务方面的纠纷哺J。三是强调调

解的作用。美国的小额诉讼法院非常重视法官的

积极能动性，即要求法官一反普通程序中所持有

的消极中立之司法理念，而是积极地规劝当事人

以期达成和解，法官亦会主动提出和解方案供当

事人选择。甚至有些小额诉讼法院会采取调解前

置主义，专门设置独立的调解程序(如美国克利

夫兰(Cleveland)的小额法院)。

2．日本法

日本参考借鉴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小额诉讼

制度，于第6编规定了与简易诉讼程序(规定于

第2编第7章)不同的小额诉讼程序。其特点在

于：一是诉讼标的限于支付小额金钱的请求。日

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68条对小额诉讼作出界定：

“对于以诉讼标的额为30万元以下的支付金钱

请求为标的的诉讼，在简易法院可以请求依据小

额诉讼审理及裁判。99由此可见，诸如一般侵权、

邻里关系、交通事故纠纷等简单案件，基于非纯粹

金钱请求之事由，故不可直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二是诉讼次数限制。为防止小额诉讼程序变为一

些向一般市民发放贷款、贩卖货物的金融企业或

公司向一般市民催讨债务的工具，日本新民诉法

第36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年内向简易法

院申请小额诉讼的次数限于lO次(日本民事诉

讼规则第223条)一J。同时一并规定了当事人的

申报制度(第368条第3款和第38l条)。三是不

服声明的特殊救济制度。日本新民诉法规定对小

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即不得提起控诉，丽特别

设置不服声明的救济方式。新民诉法第377条第

l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对判决不服，可以在二周不

变期间内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如果异议

为合法，则诉讼就恢复到法庭审理的状态，然后以

通常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3．台湾法

我国台湾地区小额诉讼程序的确立经过了一

个从简易程序的简化到单独的小额诉讼程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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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过程。在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四

章专门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其特色内容分

述如下：一是适用范围之标准多元化。台湾地区

“民诉法”第436条之8有关“小额诉讼程序之标

的”之第1款规定，诉讼案件不仅可以是性质与

类型为“关于请求给付金钱之诉”，还可以是“其

他代替物或有价证券之诉”。此外，台湾“民诉

法”还规定，除诉讼标的金额在新台币lO万元以

下者强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在标的金额为新台

币lO万元之上、50万元之下的诉讼，当事人得合

意选择小额诉讼程序。二是小额诉讼案件管辖之

特殊性。台湾地区“民诉法”第436条之9规定：

“小额事件当事人之一造为法人或商人者，与其

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约定债务履行地或以

合意定第一审管辖法院时，不适用第12条或第

24条之规定。但两造均为法人或者商人者，不在

此限。”概言之，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一方当事人

为法人或者商人的，不适用合意管辖之规定。三

是裁判救济之特殊性。根据台湾地区“民诉法”

之规定，小额诉讼之裁判原则上由第一审确定，只

有在裁判违背法令时才可提起上诉或抗告，并在

上诉状内记载上诉理由，以此表明原裁判违背法

令之具体内容和依诉讼资料可认为有违背法令之

具体事实。

4．我国法的最新修改

在2012年8月31日通过的新修改民事诉讼

法中，我国于第十三章简易程序中增设第162条

规定，正式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基层人民法院

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

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对于该条新增规定，

尚无相关司法解释予以阐明分析。基于法律目的

和法律体系之解释方法论，依余浅见，我国新设立

之小额诉讼程序涵盖以下主要内容：一是小额诉

讼程序非独立于一般简易程序。与美国、日本、台

湾地区不同，我国立法在增设小额诉讼程序时未

将其作为独立于一般简易程序的特别程序，而是

将其纳入简易程序的框架内。故而，简易程序之

口头起诉方式、简化审理模式、审理期限等规定均

得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二是小额诉讼程序之适

用范围特定。根据新修改之民诉法第162条规

定，小额事件须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予以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一是须为“简单的民事案件”，即第157

条规定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

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二是诉讼标的额必须在

一定限额之下。三是小额诉讼程序之强制适用。

依据新修改之民诉法第157条第二款规定：“基

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

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

序”。由是观之，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适用一般

简易程序。但第162条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规

定，似乎采用了绝对强制适用的立法规定形式。

四是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新修改的民

诉法既未采取台湾地区“判决违背法令时可上

诉”之特殊救济做法，也未采纳日本法“不服声

明”之异议救济制度。这就意味着，小额诉讼程

序的裁判一经作出即为确定的终局判决并发生法

律效力。当事人若不服小额诉讼裁判(如主张程

序中存在重大瑕疵等事由)，则只能通过申请再

审的方式予以救济。

三、立法检讨

比较分析各国或者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都

是立足于既存之法制体系及简易程序规则，在此

基础上秉承诉讼效率、程序保障与程序效益之基

本理念，逐步改革完善小额诉讼程序以期发挥其

应有之效能。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我国初设小

额诉讼程序，仅以一个法条予以规定，难免定位模

糊。笔者认为，囿于新增规定过于简单粗略，故亟

待对该规定之内容及其与相关现行规范之内在联

系作出法律解释，模糊之处须界定清晰，缺漏之处

则填补充实。上文已对第162条之基本内容依余

浅见作出释义，但各国立法例之成熟技术和实施

措施，实有借鉴之必要。现对新增规定作出检讨

详述如下。

1．小额诉讼程序合意适用的问题

诚如上文分析，依语义解释法来阐明第162

条之规定，对符合条件之简单案件有强制适用小

额诉讼程序之嫌，但这样一来显然忽视了对当事

人程序选择权的保障——“对于小额诉讼来说，

一般认为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之一就是保证当事

人享有在小额诉讼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进行选择

的机会”¨0|。因此，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小

额诉讼程序的机会，不仅可以满足当事人便利利

用司法之需求，更能调动当事人提起小额诉讼解

决纠纷之意愿。另一方面，由于小额诉讼实行一

审终审制，所以小额诉讼的裁判结果是否符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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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双方共同认可的法感受显得尤为重要，否则

基于亲近大众之理念而设计的小额诉讼程序反而

会招致被迫适用者的厌恶和不满。需要注意的

是，强制适用规则和合意适用规则究竟如何结合

并在司法实践中实行?新修改民诉法第157条第

二款对一般简易程序规定的合意适用对象是第一

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但是否可依此款规定的

划分标准来类推确定小额诉讼程序中的合意适用

对象?依余所信，小额诉讼程序之强制适用与合

意适用之划分宜采不同标准，台湾地区立法可资

借鉴，即在一定诉讼标的额以下强制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而在一定标的额区间内允许当事人的合意

适用。

2．关于立案受理标准

新增设之小额诉讼程序，对小额案件的界定

采取了两个标准：一是小额事件必须“简单”，即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二是

诉讼标的额必须“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

第一个标准旨在排除标的额不大但案情十分

复杂的案件。虽然抽象概括的规定方式显得精

炼、扼要，但鉴于法律适用之高难度和诉讼案件之

复杂性，仅仅通过极为抽象笼统的规定不足以保

障司法的统一性。况且我国初设小额诉讼程序，

司法界对小额诉讼之内涵难免会产生认知上的分

歧和偏差。因此，笔者认为，在司法解释进一步界

定小额诉讼时，宜采列举式规定方式将一些性质

和类型的案件纳入排除之列。依笔者浅见，在诉

讼标的额符合小额诉讼的前提下，应予明确不得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包括：涉及社会公益的

案件，人身性质的案件，基于婚姻关系、赡养关系、

继承等产生的财产陛案件，以及知识产权案件、劳

动争议案件等。

第二个标准系模仿国外之立法例，对立案数

额作出了概括性规定。立法以“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为

判断基准，可谓是创新之举，但实施效果究竟如

何，不得而知。依余所见，我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

十分不均衡，鉴于上述判断基准本身具有相当之

弹性，故建议采变通之解释方法，将该判断基准作

为原则性的规定，同时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

本辖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确定合理限额并

规定实施细则，报经最高法院批准，并报立案机关

备案后予以实行。

3．当事人在一定时期内提起小额诉讼之次数

我国立法并未限制当事人于一定时期内提起

小额诉讼之次数，但这一缺陷可能诱发滥诉的现

象，即一些金融企业、公司或放债人可能会滥用小

额诉讼程序向一般市民追讨债务。为了避免小额

诉讼程序沦为这些企业、公司或放债人的追债工

具，导致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减损、讼累增加、亲

近民众目的的丧失，我们宜借鉴日本之做法，限制

同一当事人在一年内向法院申请小额诉讼的次

数。虽然目前缺乏实证的调研资料，但就我国现

行社会中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电、气、电信

等领域的情况来看，企业、公司的经济垄断是切实

存在的。为此鉴于诉讼类型与社会纠纷的对应关

系，以及在相同社会坏境的条件下必然出现相同

类型的纠纷，因此，期待司法解释对次数问题作出

合理的限制性规定，是十分有必要的⋯J。

4．关于小额诉讼中的调解

新修改民诉法第162条对小额诉讼程序中的

调解问题未置一词，不免令人遗憾。在小额诉讼

程序中，调解往往是起诉前、审判中或裁判前的必

经程序，此即所谓的强制调解——“强制调解”仅

指调解程序启动的强制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

能包括强制接受调解结果¨引。

笔者以为，在小额诉讼各阶段中应优先考虑

调解，将调解作为小额诉讼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

环，并苛以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建议当事人调解的

义务。惟需注意的是，作为贴近普通民众的小额

诉讼中的调解，因其更要以便捷、迅速、人性化之

方式满足程序利用者之法感受，故与普通程序中

的调解定位有所不同——小额诉讼程序中的调解

应属于“交涉型调解”模式，其调解的目的不在于

发现正确合法的解决，而在于为把节约成本放在

第一位并不惜为此降低达到法律上正确解决这一

要求的当事者提供一种方便¨引。

在小额诉讼程序中践行调解做法仍需要进一

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尽管将调解定位于“交

涉型调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处于消极态度，

相反，法官应当积极地规劝当事人以促成调解的

合意。在事实信息掌握和预测判决信息开示后，

法官可以为当事人提示和鳃方案，当然当事人有

自由选择是否接受的权利。其次，鉴于设立小额

诉讼程序之初衷即是为了追求诉讼效率之最大

化，所以应当禁止适用调解反悔权之规定(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99条)。否则，这显然有悖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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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

5．小额诉讼中的协议管辖问题

新修改民诉法第34条协议管辖之规定是否

同样得以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这一问题殊值探

究。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涉及消费者权益与产

品质量以及公民与企业、公司之间其他类型小额

债权债务纠纷中，企业、公司往往利用自己在交易

中的优越地位作不利于一般消费者的管辖约

定【11 J。这种管辖约定实则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

合意，对消费者而言显然不公，因此立法理应对小

额诉讼的管辖作出不同于一般诉讼管辖的规定。

参考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

中应当禁止自然人与企业、公司的协议管辖，但双

方当事人均是自然人或企业、公司的，不在此限。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小额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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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Small Claims Procedure

XU Yi—nan

(Graduate Schoo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Whether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or in the civil law countries，the procedure of small claim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system．In most countries’law，the basic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small claim are roughly the same，but differ

on details of legislative design．In view of this，our country adds the procedure of small claim in the new revision of the civil pro—

cedure law．We attempt to explore the small claim system，and on the basis of connotation and difference，we discuss the new

procedure added in the civil procedure law，in order to benefit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new procedure．

Keywords：small claim；lawsuit efficiency；summary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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